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犬綱

社田年資合計無達怎政秩序

系爭條例之規定有達平等原貝l｜

系爭條例之規定侵害財產權且牴們比例原
貝 ︳貝止結琳不及

系爭條例之規定有達信賴保證原貝l｜

系爭條例之規定有違法律不溯既往原則

系爭條例之規定有達怎法上個案立法禁止

貝



一

社團年資合計之法令演進

一

我國早期政經環境特殊一政策性從

﹉寬採計年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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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早期政經環境特殊一政策性從寬採計年資

我國前因國家發生重大變故(國 民政府遷台),致早期政經環

境特殊 ,國 家當時基於該特殊環境之各項政策措施 ,即考慮

其特殊性 ,而 定其法律效果 ,如考試院於108年監察院調查

時自承 :「 政府經當時政策性決定 ,從寬採計部份社田專職

人員年資為公 (政 )務人員退休 (我 )年資並核發退離給

與 ,爰 陸續報經考試院同意相關年資採計規定」 。由此可

知 ,救國田專職人員年資合計 ,並無悖於當時之憲政秩序 。  3



救國田隸屬於國防部期間 ,應屬國家為達公共政策之

目的 ,所設之組織或機構 ;解除隸屬國防部後至78年

一
期間 ,雖名群為社會運動機構 ,但仍執行國家任務及

安託業務 ,在比範圍內 ,應視為行政機關。

救國田與系爭條例規範其他7個社田有本質上不同 。

﹉未就救國田與其他社田在組織沿革及隸屬開係上 ,本

一

於事物本質之差異予以不同規範 ,自 屆恣意立法而達
﹉反平等原則 。

碑



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期間 ,應屬國家為達成公共政策之
目的 ,所設之組織或機構

具有政府組織之外觀

1.內告r各級幹部之軍事編階 、田務委員由國防部制定 、聘任 。

2.考試院於44年辦理之特種考試坴灣省專科以上學校及高級職

業學校畢業生就業考試 ,分發60名及格人員至救國田任職 。

1.組織目的 :田 結全國青年 、培去愛國精神 、反共抗俄 ,達成復
國任務 。

2.工作 目標 :參加訓練 、從事社會月艮務 、協助文化宣傳 、推行政

令 、發動勞軍 、從軍及總動員運動 。
3.從事安施學校軍訓 、青年戰鬥訓練等業務 ●
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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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條例第2條第2款及第5條第1項 第1款 、第2款規

範救國田應就退休 (我 、伍)公我人員所溢領之退

離給與 ,負 擔(達帶)返遠之責任 ,牴們憲法第23條

︳比 貝 目 正 性 段 必 性 限制妥、 、

┐

〕

′‘
＿
◣結及 止 貝 9 救 法︳

●

保障之財產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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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系 爭條例第5條第1項 第1、 2款侵害財產權
且牴們比例原貝l｜ 又不當聯結禁止原貝l｜

系爭條例第5條第1項 第1款 、第2款以同法第2條第2

款之社田為追繳對象 ,然該條所包含之救國田 ,並

未安阡領得任何退離給與之對象 ,也未曾享有任何

權利或財產上利益 ,惟系爭條例卻課予其就他

領退離給與之 「返遠」 、「達帶返遠」義務

享有退休金權利者 ,負 擔莫名義務 ,住因退



一

一
■

曾在救國田擔任專職人員 而其服務之政府部門依9

法併計其社田專我人員年資為退休年資 即速認應9

支領之退離給與之責 ,兩者問顯然並未建立應

國田負擔給付 (繳遠)義務之合理聯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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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系 爭條例第5條第1項 第1、 2款侵害財產權
聯結禁止原貝l｜比 及 不︳貝且 牴

,當難認有何正當合理ㄔ開聯 ,而有違反不當聯結

禁止原則 ,更係無故不當侵害救國田之財產權 ,而

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意旨不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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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過渡期間條款 ,方與信賴保護原則無達 。
生o



4.系 爭條例第4條第4項有達信賴保護原貝l｜

惟系爭條例逕行重新核定並扣除依原有規定得以併計之

年資 ,侵害公我人員基於對舊制之正當合理信賴而影響

其權益 ,且毫無合理補償措施 ,復未制定任何過波期間

條款 ,顯悖於信賴保證原貝l｜ ,應屆達怎 。

1工



按對於已終結之法律事實另以法律重新規範之真正溯及

既往雖在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情形下 並非不許 ,但9

其公益性之需求 9

帝l｜ 定及規範之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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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系 爭條例第4條 、第5條及第7條有違法律
不溯既往原貝l｜

又系爭條例第4條及第5條規範對象為已退休 (我 )之人

員 ,故該等人員之年資已經核定 ,退我規定法律構成要

件完全實現 ,另 新制定法律加以適用 ,對 已終結之事

及法律開係予以適用 ,而 變動已核定之退我年資

法律不溯既往原則 。

13



基於平等原則及法安定性原則 法律必須滿足抽象性的9

要求 所規範的對象及事件必須廣泛而抽象 凡是明確9 9

具硅對某人或私法人而給予利益或不利益之法律

達憲的個案性立法 。

生碑



6.系 爭條例第2條第2款及第5條有達憲法上
立法禁止原貝l｜個

系爭條例第2條第2款及第5條之規定以指名道姓的方式明

文規範具礎 、特定之社田應受系爭條例所規範之不利

益 ,顯然嚴重牴們平等原則及法安定性原則之要求 ,

屆針對特定對象之個案立法 ,與大法官群字第585

所揭示之個案立法禁止原則相達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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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政府節省新人韌〡練成本 ,更節省派任 、轉任至救國田

的公我年資退休金 ,系 爭條例反要求未有利得的救國

田負擔全部返遠及達帶責任 ,顯無合憲的公益基礎 ,

自屬恣意立法 ,明顯違反憲法第7條 「平等原則」。

2.系 爭條例明顯欠缺可作為犧牲 『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 、

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原則 、第23條比例原則 ,以及

禁止溯及既往原則 、信賴保護原則』之重大急迫的公

益目的 。
〡,〔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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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退休人員領取的退休金既無開重大急迫的公益性 ,也

無涉人權 、自由保障的情形 ,然 系爭條例竟針對該合
法有效的職權命令 ,破毀信賴保護價值 ,真正溯及既
往追償近70年 ,比死刑追溯期更長 ,顯不符轉型正義
之目的一和解共生 ,徒然製造社會對立與仇恨 ,破壞田
結 。懇請 鈞院守護前述憲法原則與核心價值 ,惠賜救

國田有利之解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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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國田之成立與隸屬國防部之經過

#﹁ .05.3﹁ #▊ .09.02 #﹁ .09.﹁ 8 井﹁.﹁ 0.3﹁   58.﹁ 2.23

●

行政院訓令 國防

部依照 「中國青

年反共救 國團籌
組原則 」辦理籌
設救 國團 ,國 防

部轉飭該部總政

治部負責辦理 。

國防部總政治部

成立救 國團籌備

處 ,並檢 呈參謀

總長 「救 國團各

項章則草案」 。

相 關組織編制明

訂各級幹部之軍

事編階 。

行政 院核 定救

國團籌備處所
擬訂之各項 章

則 草 案 。並規

範 團務指 導委

員會及委 員 ,

由國防部聘任

之 。

國 防部 呈請

行 政 院 解 除
該 部 與 救 國

團之 隸 屬 關
係 ,經 行 政

院核准 。

救
國
團
成
立



社田專我人員年資合計之法令演進

58.05.﹁ 8 60.﹁ 2.●了 了6.0可 .﹁ 6

考試院同意救 國

團專職人 員轉任
公職者 ,並 以公

務人 員身份退休

者 ,採計救 國團
服務年資 。

考試院發布
「
中華民國民

眾服務總社專職人員暨
公務服務人員年資互相

採計要點」 ,申 明社田

與政府互相採認年資及

提敘薪級事宜 。

公 務 人 員

任 用 法 施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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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田專我人員年資合計之法令演進

了6.﹁ 2.0呂 了了.0了.28 95.0再.20

考試院院會決議 :

「是類社 團年資不

再併計公務人 員退

休年資 ;以往退休

處分不予撤銷┘ 。

一

考試院第7屆 第

153次 會 議 決

議 :「 自76年 l

月16日 起廢止年

資互計要點」。

考試院第7ㄕ由第185次會

議決議 :「 76年 12月 3日

前 已任公務人員者 ,依

法令不湖既往原則暨基
於保障既得權益親點 ,

於退休 、撫卹時 ,仍得

併計專職人員年資」 。



解除隸屬國防部後至78年期問為社會運動機構 ,仍執行
國家任務及委託業務 ,在此範圍內 ,應視為行政機關

58.﹁ 2.23   59.03.23 了8.可 ﹁.2#再﹁.﹁ 0.3﹁

內政部核備 為
社 會 運 動 機

構 ,相 關業務

仍 由行政 院督

導

依 動 員戡 亂

時 期 人 民 團
體 組 織 法 登
記 為社 團法

人

解
除
隸
屬
國
防
部

救
國
團
成
立


